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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财评建办〔2022〕2号

关于开展 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
教学督导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全体教学督导员：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落实校院两级督导督查制

度，充分发挥教学督导在教育教学改革与评价中的作用，推动教

学质量持续提升，优质高效完成本学期的教学督导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听课评课

1.针对性听课评课。校院两级督导组根据学校确定的督导工

作重点，确定重点听课的课程。听课的课程应相对集中，每次听

课至少 2名督导员集体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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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选择性听课评课。主要围绕新开课、近 3 年新进青年教师

主讲的课程以及教学单位推荐的课堂进行。

3.随机性听课评课。由教学督导根据工作需要，自行选择听

课课堂。

（二）教学检查

1.期中教学检查。第 9-10教学周进行。

2.期末教学检查。期末集中考试期间进行。

上述教学检查工作均有专门通知。

（三）专项督导

根据合格评估要求，以抽查的方式开展期末考试试卷、教学

要件、毕业论文、实验课程等专项督导。

（四）推优荐优

各教学督导组根据听课、检查情况，发掘优秀教学案例和优

秀教师，并及时推荐。由评建办联系相关教学单位提供优秀事迹

材料进行宣传。

（五）信息反馈

构建积极、平等的教学督导信息交流与反馈机制。课堂教学

信息的反馈，原则上采取课间交流的方式，与授课教师直接交流；

教学运行情况、完善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一般以书面方式，

向教学单位或职能部门及时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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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专题研讨与调研

各教学督导组应坚持问题导向，围绕基层教学组织建设、课

程思政、课堂互动、教学督导与教学质量提升、教育教学改革与

评价等问题，结合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和各督导组的工作需要，至

少以督导组为单位组织开展 1项专题研讨与调研，并及时总结研

讨成果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相关单位应严格教学组织管理，强化教学质量意识，

强化任课教师课堂教学质量主体责任和教学单位监督管理责任，

全力支持教学督导开展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各教学督导组按照学校教学督导工作的总体安排，进

一步明确工作重点、细化工作任务，制定工作计划，保证督导工

作的有序、高效、优质开展，促进教学督导成效持续提升。

（三）教学督导员应掌握听课评课方法，严格按照工作要求

开展督导工作。

（四）教学督导员应积极开展上级相关文件精神、最新教育

教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，将相关理论运用于教学督导工作中，引

导和帮助教师创新教学理念，改进教学方法，提升教学质量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各教学单位教学督导工作联系人及时提醒本单位教

学督导员开展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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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学督导资料和信息应按以下时间提交和反馈：

1.各学院教学督导组的工作计划应在 10月 10日前提交；

2.各教学督导员的《教学督导听课记录表》原则上在当次听

课评课工作结束后及时提交，并认真填写，记录详实；院级督导

听课记录由各学院集中存档；

3.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、典型优秀案例以及对相关的

工作建议应及时反馈；

4.教学督导教学检查表、专项检查报告、专题研讨与调研报

告应于相关工作结束后及时提交；

5.教学督导组工作总结、教学督导员的个人总结、教学督导

员听课汇总表在学期末及时提交。

（三）为全面了解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、教学督导工作情况，

请各学院于每月 30日前报送听课汇总表、典型案例和学院教学督

导活动。学校教学督导资料提交和信息反馈联系人：李龙峰，联

系电话：15320585013。

（四）根据学校总体安排，相关工作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。

评建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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